
1.1 本工程量清单是根据招标文件中包括的有合同约束力的工程

量清单计量规则、图纸以及有关工程量清单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

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其他规则编制。约定计量规则中没有的子目，其工

程量按照有合同约束力的图纸所标示尺寸的理论净量计算。计量采用

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。

1.2 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招标文件中的投标人须知、通用合同条款

、专用合同条款、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、技术规范及图纸等一起阅读

理解。

1.3 本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数量是估算的或设计的预计数量，

仅作为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，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。实际

支付应按实际完成的工 程量，由承包人按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规定

的计量方法，以监理人认可的尺寸、 断面计量，按本工程量清单的

单价和总额价计算支付金额；或根据具体情况，按合同条款第 15.4

款的规定，按监理人确定的单价或总额价计算支付额。

1.4 工程量清单各章是按第八章“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 ”、第

七章“技术规 范 ”的相应章次编号的，因此，工程量清单中各章的

工程子目的范围与计量等应 与“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 ” “技术规

范 ”相应章节的范围、计量与支付条款结合起来理解或解释。

1.5 对作业和材料的一般说明或规定，未重复写入工程量清单内

，在给工程量清单各子目标价前，应参阅第七章“技术规范”的有关

内容。



1.6 工程量清单中所列工程量的变动，丝毫不会降低或影响合同

条款的效力，也不免除承包人按规定的标准进行施工和修复缺陷的责

任。

1.7 图纸中所列的工程数量表及数量汇总表仅是提供资料，不是

工程量清单的外延，当图纸与工程量清单所列数量不一致时，以工程

量清单所列数量作为报价依据。

2.1 工程量清单中 105-1 安全生产费：按照公路工程标准施工

招标文件9.2 承包人的施工安全责任第 9.2.5 项安全生产费用应为

投标价（不含安全生产费及建筑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费）

的 1.5%（若发包人公布了最高投标限价时，按最高投标限价的 1.5%

计）。

2.2 暂列金额:以100章-700章合计的 3%计列。

2.3 暂估价的数量及拟用子目的说明：本项目无暂估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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